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合规性审查细则(试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2号）、《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国办发〔2023〕37号）、《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浙江大学关于实施创新驱动促进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党委发〔2015〕65号）、《浙江大学教职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合规性审查细则（试行）》（浙大发〔2024〕3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大学有关规定，结合研究院实际情况，就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合规性的审查事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员工创业企业，是指研究院全职或兼职员工，在研究院支持下开展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并以相关成果为基础创办的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
第三条  投融资部负责牵头组织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合规性审查，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等事项。
第四条  研究院各部门根据管理职责对合规性审核和管理事项分工如下：
（一）科技发展部、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人力资源部负责对员工团队在研究院获得的各类资金支持情况进行初审；
（二）综合服务部、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对员工创业企业使用研究院房屋、设备等资产情况进行初审；
（三）院长办公室负责对员工创业企业在企业名称中冠用院名和使用研究院商标的情况进行初审；
（四）投融资部负责对员工创业企业中员工职务科技成果与创业企业的关联性，以及是否履行成果转化手续等情况进行初审，并在上述部门初审基础上提出合规化建议方案。
第五条  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合规性审查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一）员工向研究院投融资部提出审核申请，申请表见附件；
（二）投融资部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审批小组进行初审，提出初步意见；
（三）初步意见为合规的，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研究院出具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合规性证明；
（四）初步意见为不合规的，投融资部参照《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管理细则》（浙湖研〔2025〕19号）相关规定及员工签订的相关协议提出合规化建议方案，报院长办公会审批，审批通过的合规化方案具体落实后，研究院出具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合规性证明。
第六条  对兼职员工为浙江大学教职工的，可与浙江大学同步开展合规性审查。
第七条  研究院员工创业企业须主动向研究院提交合规性审查申请。如因未及时提交申请而导致研究院遭受损失的，研究院保留追究相关权益的权利。
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投融资部负责解释。

附件：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合规性审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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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员工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合规性审查申请表
	申请人
	

	工号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
	
	持股企业
	
	持股企业
法定代表人
	

	持股企业
实际控制人
	
	持股比例情况
	
	员工出资情况
	

	企业任职情况
	

	员工团队是否获得过研究院项目资金支持：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企业是否使用研究院房屋、设备等资产：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企业名称中是否冠用院名和使用研究院商标：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员工职务科技成果与企业是否存在关联：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员工职务科技成果是否履行成果转化手续：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是否与浙江大学同步开展合规性审查（仅浙大教职工填写）：

 是（以附件形式提供）      
 否

	本人承诺：

本人已知晓并遵守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规定，郑重承诺以上情况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科技成果转化审批小组意见：

	研究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申请人：填写申请合规性审查人员的姓名。同一申请人包含多家企业的，每家企业需单独填写申请表。
2、 联系方式：填写申请人的邮箱、手机号码。
3、 所在单位：填写申请人全职任职单位的全称。
4、 持股企业：填写员工创业企业的名称全称。
5、 持股企业法定代表人：填写员工创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全称。
6、 持股企业实际控制人：填写员工创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全称。
7、 持股比例情况：填写教员工创业企业中员工直接、间接持有股份比例情况。
8、 员工出资情况：填写员工创业企业中员工以货币、知识产权等形式直接、间接出资情况，列明员工的出资形式、出资额度、出资日期。如以知识产权出资的，需要补充填写该知识产权的基本信息（包括产权人、产权名称、产权登记号及保护期限）。
9、 企业任职情况：填写企业中员工的职务。
10、 员工团队是否获得过研究院项目资金支持：填写员工自入职研究院以来是否获得过科研启动费、团队建设经费、招引博士奖励、实习实践生补贴等资金支持。
11、 企业是否使用研究院房屋、设备等资产：填写员工创业企业自企业注册成立之日起是否使用的研究院房屋、设备等资产情况。
12、 [bookmark: OLE_LINK3]企业名称中是否冠用院名和使用研究院商标：填写员工创业企业自企业注册成立之日起是否冠用院名和使用研究院商标情况。
13、 员工职务科技成果是否履行成果转化手续：如存在员工职务科技成果履行成果转化手续转化至员工创业企业的，应列明成果转化信息，包括审批日期、科技成果名称、转化方式、转化金额等。
14、 是否与浙江大学同步开展合规性审查（仅浙大教职工填写）：如果是浙江大学在研究院兼职的教职工，需与浙江大学同步开展合规性审查。
15、 本人承诺：申请人、员工创业企业股东中所有研究院员工（含兼职）签字（章）。
[bookmark: _Toc12577][bookmark: _Toc19392][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520314967]
[bookmark: _GoBack]
— 5 —

